
 1 

证券代码：600787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储股份     编号：临 2019-090号 

 

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所属上海沪南分公司所拥有房地产 

被征收并获取补偿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简要内容：公司所属上海沪南分公司所拥有船厂路 178 号房地产已被政府

纳入征收范围。上海市徐汇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及上海西岸开

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梦中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黄浦江南延伸段 WS5 

单元 188S-F-1地块 F2号楼中第 1层到第 14层所有办公用房约 17,700平方

米，作为实物安置补偿房产，除实物资产补偿外，还将给予上海沪南分公司

4,650 万元征收补偿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公司所属上海沪南分公司所拥有船厂路 178 号房地产已被政府纳入征收范围。为配

合政府工作，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所属上海沪南分公司所拥

有房地产被征收并获取补偿的议案》，同意上海沪南分公司所拥有船厂路 178 号房地产被

征收，上海市徐汇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及上海西岸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

上海梦中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黄浦江南延伸段 WS5 单元 188S-F-1 地块 F2 号楼中第 1

层到第 14 层所有办公用房约 17,700 平方米，作为实物安置补偿房产，除实物资产补偿

外，还将给予上海沪南分公司 4,650 万元征收补偿。该议案表决结果为：赞成票 10 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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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票 0票、弃权票 0票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二、征收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上海市徐汇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沪南分公司 

丙方：上海西岸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梦中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

丁方：上海市徐汇区土地储备中心、上海徐汇滨江开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

1. 征收标的 

1.1 根据征收公示的两清信息，乙方名下船厂路 178 号房地产位于征收范围内，区

政府于 2014年 11月 27 日作出《房屋征收决定》，编号为：徐府房征[2014]4 号。该地块

地籍编号斜土街道 107街坊 7丘，土地面积约 17,024.8平方米（约合 25.56 亩），其中，

出让商业用地面积 13,001 平方米，划拨仓储用地 4,023.8 平方米，以及地上建筑物，

具体以现场实测为准。 

1.2本协议 1.1条款所描述地块及建筑物为本协议征收标的。 

1.3 根据当前市场评估，经委托的评估公司出具的“评估报告”，被征收房屋房地产

评估价值为约 98,000万元。 

2. 实物安置标的房产及相关权利 

2.1甲、丙方将黄浦江南延伸段 WS5单元 188S-F-1地块 F2号楼中第 1层到第 14层

所有办公用房约 17,700 平方米，作为给予乙方的实物安置补偿房产（具体建筑面积、部

位以“F2 楼各楼层建筑平面图”以及产权登记为准，无论误差多少，多不退少不补）。 

2.2 丙方作为上述安置用房权利人，负责在本协议生效后，启动决策程序，在取得

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后，丙方将最晚在 2020年 5月 1日前，将 2.1条所述安置标的房产实

物移交乙方管理并正常办理房屋交接手续，签署《房屋交接书》。 

2.3 丙方取得大产证后，乙、丙双方应签订《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》以及互相依

法配合办理相关产权过户手续，最晚在2021年3月1日之前完成乙方不动产权证的办理。 

3. 征收土地及租赁损失补偿 

3.1 鉴于乙方实际情况，结合本项目征收补偿方案，在实物资产补偿外，甲方将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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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沪南分公司 4,650万元征收补偿。  

3.2 在本协议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将由甲方向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沪南分

公司支付 650万元（大写：陆佰伍拾万元整）。  

3.3 在本协议签订后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，由甲方向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

沪南分公司支付 2,000万元（大写：两仟万元整）；在 2021年 3月 31日前，由甲方向中

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沪南分公司支付剩余 2,000 万元（大写：两仟万元整）。 

4. 违约责任 

4.1 各方如未履行本协议中的规定条款，或未按照本协议中条款的规定履行，均视

为违约。违约一方应负责向另一方赔偿因违约而引起的直接和间接损失。 

4.2  如乙方未按约定按时交出土地，乙方同意每延迟一天，向甲方支付每天 8万元

的违约金，一直支付到乙方交出土地给甲方为止。 

4.3 如因丙方原因，未按 2.2 项下的约定，将安置标的房产交付给乙方，丙方同意

每延迟一天，向乙方支付每天 8 万元的违约金，一直支付到丙方将安置标的房产交付给

乙方为止。 

4.4 如因丙方原因，未能依法配合乙方按时办理完毕不动产权证。丙方同意每迟延

一天，向乙方支付每天 8 万元的违约金，一直支付到丙方为乙方办理出不动产权证为止。 

5. 其他事项 

5.1 乙方在取得 2.1 条所述资产后，原则上应长期持有，不得随意转让。若确实需

要转让，丙方享有优先购买权；若丙方不予回购，受让企业应得到徐汇区政府下设的商

务委认可同意后实施。 

5.2 乙方承诺持有的 2.1条款所述资产经营所产生的相应税收应落户徐汇区。 

三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征收补偿协议，公司将获得安置补偿房产及 4,650 万元补偿，安置补偿房产价

值预计约为 98,000 万元左右。若本次征收及补偿依约顺利完成，将会增加公司 2020 年

度或以后年度的收入和净利润。该项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待达到

会计确认的条件后，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公告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，理性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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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23 日 


